
 

 

 

 

关于开展首批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

在线示范课程验收评审工作的通知 

教指委〔2023〕20 号 

 

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

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办〔2022〕22 号）要求以及教指委

《关于开展首批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指委〔2023〕1 号）相关工作计划，现决定对列

入首批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计划的课

程开展验收评审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提交课程 

各课程团队应依据《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

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办〔2022〕22 号）文件中的《专业学位

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技术要求（2022 版）》（附件 1）搭建课

程。所形成的在线示范课程资源应包括课程全部教学内容、教学

过程和教学活动涉及的教学资源，必须含有课程介绍、课程大纲、

授课视频、考核方式，同时可结合教学需求提供案例、参考文献

等辅助学习资源。 

课程录制完成后，各建设单位党委应对在线示范课程认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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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意识形态、知识产权、内容质量等方面的审查工作。 

2023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点前，各课程团队须通过清华大学

学堂在线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学堂在线”）完成课程资源上传。学堂

在线将为课程团队开通上传权限，协助完成上传，并进行技术检

查。课程上传及技术检查流程详见附件 2。 

二、验收评审 

1.提交评审材料 

各课程团队应于 12 月 4 日上午 10 点前将所录制课程的实际

教学大纲、课程全套 PPT、加盖所在学院或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

公章的意识形态审查说明（附件 3）提交到教指委工作邮箱

mpa@mpa.org.cn。 

2.验收评审 

教指委根据“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”的

特点，制定评审方案，并组织专家对参与验收的课程进行评审。 

评审结果分为“在线示范课”、“在线优质课”和“可继续建设”

三类。 

3.公示 

验收评审完成后，教指委将对“在线示范课”和“在线优质课”

名单及有关信息进行公示。 

4.上报 

完成公示后，教指委将名单上报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。 

三、课程上线 

1.学堂在线与“在线示范课”和“在线优质课”的课程团队签署

《在线开放课程合作协议》，明确课程版权信息等内容，然后正式




